
國立中山大學
各級會議提案及增修法規作業規範

秘書室 / 2020.09.25



摘 要

 規範緣起及依據
 會議提案單統一格式
 法規名稱之選擇
 新訂法規草案及條文說明格式與範例

(含立法沿革表示方式)

 法規修正草案及修正條文對照表格式與
範例

 新訂法規或法規修正後公布全文版



規範緣起及依據

茲因以往各單位提送會議之法規案，格式參差，
體例不一；為符中央機關之訂頒法制作業規定，
爰建立統一的提案規範，俾提升本校法制作業品
質，並提供提案單位法制作業遵循之依據。

規範參考依據:

一、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93年10月22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0930084858號函修正全文及名稱)

二、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
(行政院秘書長函 88年4月26日台88秘字第16221號)

三、國立中山大學法制作業手冊
(108年10月 / 第1版)



會議提案單統一格式



會議提案單統一格式

提案單檔名請註明會議名稱-單位提案-名
稱，再以word檔傳送繳交

(範例:校務會議-秘書室提案1-組織更名案)

版面設定→上：2.5 、下： 2.5

左：2.0 、右： 2.0

段落行距→固定行高25 pt

會議標題請以18號標楷體置中



提案單格式範例- 校務會議



提案單格式範例- 行政會議



提案單格式範例- 校務會議

第 案

國立中山大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山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

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附件二，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係因教育部於107年7月6日修正發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準則」(附件一)，本校法規應配合教育部母法修正。

二、本次修正僅係配合教育部新近修訂之母法而修正本校「國立中山大學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十七點，即針對申評會之

評議決定，除了原來的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外，新增得以徵詢

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三、本修正草案業餘107年10月31日經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討

論通過，續提本次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法規名稱之選擇



法規名稱之選擇- 行政命令

規程 規定機關組織、處務準據。(如本校組織規程)

規則 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如本校學則)

細則 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或就
法律另作補充解釋。

辦法 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權限或權責。 (如本校教師評
鑑辦法)

標準 規定一定程度、規格或條件。

準則 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

基於法律直接授權訂定之法規為行政命令，名稱
如下:



法規名稱之選擇- 行政規則

要點 規定單位組織、業務準據。

(如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規定 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如本校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

注意事項 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或就
法律另作補充解釋。(如本校各系所課程異動上課時間
注意事項)

原則 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權限或權責。 (如本校「中山
新聞」新聞資料轉載使用原則)

基準 規定一定程度、規格或條件。
(如本校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基準)

規範 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如本校全校性研究
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

行政機關無法律直接授權依據，本於權限或職權所
發布之命令，為行政規則，名稱如下:



新訂法規草案及條文說明格式與範例



新訂法規條文說明- 格式

以A4紙張直
式橫書格式，
依序分「條
文」、「說
明」繕打。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或目的。

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施行及修正
程序。

國立中山大學○○○○○○○○○○要點草案條文說明



新訂法規條文說明- 範例

以A4紙張直
式橫書格式，
依序分「條
文」、「說
明」繕打。

國立中山大學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

草案條文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為保障本校職工權益，建立職員工申訴管
道，增進校園和諧，依「國立中山大學約
用人員工作規則」及「國立中山大學約用
人員考核實施要點」，訂定「國立中山大
學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開宗明義揭示本要點之立
法目的及國立中山大學職
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
之法源。

二、本要點所稱職員工，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
技術人員、駐衛警察、技工、工友，及依
本校契約進用之職員工。

定義本要點所涵括之職員
工範圍。(人之範圍)

二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點明定本要點之立法及
修法程序。



新訂法規條文草案- 格式及範例

國立中山大學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草案

108.05.15本校〇〇學年度第〇學期第〇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保障本校職員工權益，建立職員工申訴管道，增進校園和諧，依「國立
中山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國立中山大學約用人員考核實施要點」，
訂定「國立中山大學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職員工，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技術人員、駐衛警察、技工、
工友，及依本校契約進用之職員工。

三、
四、

……………………………
……………………………

二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法規修正草案及修正條文對照表格式與範例



法規名稱修正對照表表示方式

修正法規名稱：法規名稱須用舊法規名稱

(舊法規名稱)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以A4紙張 直
式橫書 格式
，依 序分「
修正名稱」、
「現行名 稱
」、「說明」
繕打。



修正條文對照表標題寫法類別

※法制用語所稱「以上、以下、以內者」，包含該本數計算。



修正條文對照表- 達全部條文1/2標題寫法

全案修正者(達全部條文1/2)：

(法規名稱)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以A4紙張 直
式橫書 格式
，依序分「修
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繕打



修正條文對照表- 4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1/2標題寫法

部分條文修正(4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1/2)：

(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以A4紙張 直式
橫書 格式，依
序分「修正條
文」、「現行
條文」、「說
明」 繕打



修正條文對照表- 3條以下標題寫法

少數條文修正(3條以下)：

(法規名稱)第〇條、第〇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以A4紙張 直
式橫書 格式
，依序分「修
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繕打
。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請於修正
條文欄及現行條文欄相異文字下劃線。

第二十一條
產學合作計畫應就收入
總額中提撥行政管理費
撥充校務基金由學校統
籌運用；行政管理費及
節餘款之運用及提撥比
例依「國立中山大學辦
理非科技部建教合作計
畫作業要點」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建教合作計畫應就收入
總額中提撥行政管理費
撥充校務基金由學校統
籌運用；行政管理費及
節餘款之運用及提撥比
例依「國立中山大學國
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及「國立中山大
學辦理非國科會建教合
作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之。

本條規範產學合作收入
提撥行政管理費撥充校
務基金之比率及結餘款
運用之依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為利校內會議說明，
修正條文劃線處請以
紅色字體呈現。
★修正通過公告之法
規，以黑色字體呈現。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刪除，條次不保留

條文刪除者，如刪除之條次不保留時，現
行條文應列出，但不需劃線；修正條文
欄應空白，再於說明欄註明本條刪除，
並需劃線。其下各條應依序調整條次。

第十五條
推廣教育經費之收支，
以有賸餘為原則。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已有統一規定，
爰予刪除。

第十五條
各推廣教育班應就收入
總額中提撥行政管理費
撥充校務基金由學校統
籌運用；行政管理費比
例依「國立中山大學辦
理推廣服務工作實施辦
法」辦理之。

第十六條
各推廣教育班應就收入
總額中提撥行政管理費
撥充校務基金由學校統
籌運用；行政管理費比
例依「國立中山大學辦
理推廣服務工作實施辦
法」辦理之。

條次變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為利校內會議說明，
修正條文劃線處請以
紅色字體呈現。
★修正通過公告之法
規，以黑色字體呈現。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刪除，條次保留

條文刪除者，如刪除之條次要保留時，修
正條文欄列出「第某條(刪除)」，現行
條文欄應列出但不需劃線，並於說明欄
註明本條刪除並劃線。

第十九條 (刪除) 第十九條
本規定所稱建教合作
收入係指本校為外界
提供訓練、研究及設
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
入。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有關產學合

作收入之定義已
於第二條規範，
爰予刪除。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為利校內會議說明，
修正條文劃線處請以
紅色字體呈現。
★修正通過公告之法
規，以黑色字體呈現。



修正條文對照表- 整條新增

 整條新增者，請於修正對照表說明欄劃線
，並於修正草案修正條文文字下劃線；整
項、款、目新增者亦同。

第十四條
學雜費收入得依第五條
規定之用途支應。
學雜費特別支應事項及
其支給基準得另訂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規範學雜費收

入之支應用途。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為利校內會議說明，
修正條文劃線處請以
紅色字體呈現。
★修正通過公告之法
規，以黑色字體呈現。



新訂法規或法規修正後公布全文版



新訂或法規修正後公布全文版說明

右上角法規立法沿革，請註明制(修)訂會
議時間與名稱。(例如：103.08.01本校
103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103.08.01
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
正通過)。

法規修正後公告全文應更新修法沿革，並
將修正草案字樣及所有劃線悉數移除。



法規修正後公布全文版範例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5.10.04本校85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2.03本校88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31本校92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2.9教育部台申字第0920183574號書函核定
94.06.03本校93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94.06.21台申字第0940084472號書函核
94.12.23本校9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03本校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1.16本校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教師權益，促進校園和

諧，依教師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益者，得提出申訴。教師因本校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
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起申訴；

法令未規定應作為之期間者，其期間自本校受理申請之日起為

二個月。
三、…………………………

四、

法規修正後公告
全文應更新修法
沿革並將修正草
案字樣及所以劃
線悉數移除

此為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於105年完修法後之
全文公布版



新訂法規或法規修正後公布範例

國立中山大學 函

主旨：檢送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條文，請查

照轉知。

說明：

一、本辦法經105年11月16日召開之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本校行

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業於○年○月○日經校長核定。

二、旨揭法規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第二點第二項，針對課予義務類型之措施亦得提起申訴。
(二)修正第三點有關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不得擔任申評委員之規定

為「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與母法一致。

(三)增訂第九點第三項，明訂教師對於教育部之措施不服者，逕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申，並以再申訴論。

三、旨揭修正法規，請逕至本校法規彙編系統網頁查詢。

此為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於105年完修法後之
全文公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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